
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专家提名
项目公示（二）

根据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

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奖字〔2025〕4号）要求，提名

专家提名的，按照属地化原则，由候选者（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

或第一完成单位）所在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等科技主管部门协

助进行提名公示。现将第一完成单位在江苏省的1项专家提名项

目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28日。

公示期间，单位或者个人对公示项目持有异议的，应以书面

方式提出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，我厅将及时转交提名专家。

为便于核实查证，确保客观公正处理异议，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

个人应表明真实身份，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。个人提出异议的，

须在书面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提供有效联系电话及本人身份证

复印件；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，须写明单位名称、联系人、联

系电话和详细地址，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印章。

匿名异议和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。

联 系 人：刘坤、胡水静

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


联系电话：025-83224363，83213295

联系地址：南京市北京东路39号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邮政编码：210008

附件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专家提名项目（二）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5年6月24日


